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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指引 

(適用於 2025 年 5 月 1 日或之後終止僱傭關係的個案) 

本文件旨在向校監就處理發還以薪金津貼、行政津貼或修訂的行政津貼聘用

的員工的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長服金）事宜，提供要點及指引。 
 

2. 遣散費及長服金受《僱傭條例》（第 57 章）所規管。作為僱主，學校應參閱

及遵守《僱傭條例》相關條文。勞工處出版的《僱傭條例簡明指南》1以淺白的文

字闡述相關條文，學校可參閱該指南第 11 章，了解遣散費及長服金的詳情。勞工

處的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專題網頁 2亦提供網上計算工具（「計得掂」），

可供計算於 2025 年 5 月 1 日（即取消「對沖」安排的生效日）或以後終止僱傭合

約的個案的遣散費及長服金。 
 
3. 學校在申請發還由政府撥款支付符合資格的員工的遣散費或長服金時，應注

意下列事項：  
 

(a) 有關人員的薪金，必須全數由政府資助；  

(b) 用作計算遣散費或長服金的服務年資，必須由政府津貼支薪；  

(c) 任何酬金及╱或僱主根據強制性公積金（強積金）計劃╱補助╱津貼   
學校公積金╱其他職業退休計劃所作的供款，連同該計劃所發放的利息

╱股息，必須以《僱傭條例》所允許的最大範圍，從遣散費或長服金中

扣除；及  

(d) 對於以往由其他政府部門（社會福利署、衞生署）撥款支薪的特殊學校

非教學人員，在計算遣散費或長服金時，他們獲得政府津貼期間的服務

年資，亦可計算在內。 

4. 學校應根據《僱傭條例》的規定，決定個別人員是否符合資格領取遣散費或

長服金及計算相關金額。如有疑問，校監有責任徵詢勞工處的意見。學校如獲得

勞工處的答覆，在向教育局申領發還遣散費或長服金時，應一併夾附該信函。 
 
5.   如資助學校運用行政津貼╱修訂的行政津貼聘用員工，應在該津貼撥款中預

留部分款項作為承擔額，支付以該津貼支薪的員工的遣散費或長服金。如相關款

項不敷應用，學校可調撥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擴大的營辦津貼）／營辦開

支整筆津貼（營辦津貼）下一般範疇的餘款以應付開支。資助學校在擴大的營辦

津貼／營辦津貼下一般範疇的餘款不足的情況下，可按照現行程序申請發還以行

政津貼／修訂的行政津貼支薪的員工的遣散費或長服金 3。 
 

                                                 
1 https://www.labour.gov.hk/tc/public/pdf/wcp/ConciseGuide/11.pdf 
2 https://www.op.labour.gov.hk/tc/calculator.html 
3 有關詳情，請參閱《擴大的營辦津貼運用指引》／《營辦津貼運用指引》。 

https://www.labour.gov.hk/tc/public/pdf/wcp/ConciseGuide/11.pdf
https://www.op.labour.gov.hk/tc/calculator.html
https://www.edb.gov.hk/tc/sch-admin/fin-management/subsidy-info/ref-e-oebg-cfeg/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sch-admin/fin-management/subsidy-info/ref-e-oebg-cfe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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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校支付遣散費及長服金時，無論有關款項是否全數或部分來自政府撥款，

校監均應就領取有關款項的個別人員，填寫附錄甲（適用於僱傭合約在轉制日（即 
2025 年 5 月 1 日）之前開始，並在轉制日或之後終止的個案）或附錄乙（適用

於僱傭合約在轉制日或之後開始的個案），並連同所需的證明文件 4，交回教育

局財政分部轄下的公積金組（適用於全部或部分以薪金津貼領取薪酬的員工）或

經常津貼組（適用於非以薪金津貼領取薪酬的員工），以供記錄及發還款項之用。 
 

                                                 
4 (1) 員工所收到的遣散費╱長服金總額的正本收據；(2) 僱主供款累算權益副本；(3) 薪金記錄

副本；及 (4) 持有補助╱津貼學校公積金帳戶的教學人員，須填妥補助╱津貼學校公積金提款

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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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甲 
 

致：  教育局財政分部公積金組（適用於以薪金津貼支付全部或部分薪酬的員工） 
  教育局財政分部經常津貼組（適用於非以薪金津貼支付薪酬的員工） 

  

 
如學校申請發還以行政津貼／修訂的行政津貼支薪的員工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金，請參閱《發放遣散費及
長期服務金的指引》第5段及回答以下問題： 

 現時，學校的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營辦開支整筆津貼下一般範疇是否有足
夠餘款應付此申請個案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金？ 

 是  否 

如上述答案屬「否」，學校方可在適用的情況下申請發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金。 
 

申請發還遣散費／長期服務金的標準表格 
適用於在轉制日（2025年5月1日）前已受僱並在轉制日或之後終止受僱的個案 

  
領取遣散費／長期服務金+員工姓名：                                   先生／女士+ 

員工檔號（適用於以薪金津貼支付薪酬的員工）：                              
職級：                                                                                     
學校編號：                       學校名稱：                                                 
學校獲全面資助日期（日／月／年）:                                                                    
  
根據《僱傭條例》，本人證實本校上述員工符合領取遣散費／長期服務金+的資格，金額計算如下：  

A. 出生日期（日／月／年）：                                                                             

（如需更多行列，請另行附上額外續頁）  
C. 終止僱傭的有關日期%（日／月／年）：                                                     

D. 終止僱傭的原因   
遣散費：  
 因裁員而遭解僱 
 有固定期限的僱傭合約，在合約期屆滿後，因裁員而不獲續約 
 遭停工 

長期服務金： 
 非因犯嚴重過失而遭即時解僱；或非因裁員而遭解僱；或按相關《資助則例》的規定於60

歲退休 
 有固定期限的僱傭合約，在合約期屆滿後不獲續約 
 在職期間死亡 
 因健康理由而辭職@ 
 65歲或以上而辭職 

E.用以計算遣散費／長期服務金於轉制日前的服務年資： 
 年   和  日 

F. 用以計算遣散費／長期服務金於轉制日起的服務年資： 

 年 和  日 

G. 緊接轉制日前最後一個月的月薪^：$                                          

H. 緊接終止僱傭前最後一個月的月薪^：$                         

B. 受聘日期（日／月／年）： 津貼類別： 
(I) 由 ________________ 至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 由 ________________ 至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I) 由 ________________ 至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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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遣散費／長期服務金的計算：  

 $ 
遣散費／長期服務金轉制前部分 I1  

（G（上限為$22,500）x 2/3 x E▲）或 $390,000（取其小者）  

遣散費／長期服務金轉制後部分 I2  
（H（上限為$22,500）x 2/3 x F ▲）或（$390,000 – I1）（取其小者）  

總額（上限為$390,000） I3  
 
J. 可用作「對沖」遣散費／長期服務金轉制前部分的權益：  

 $ 
僱主強積金強制性供款累算權益  
補助／津貼學校公積金計劃#下的「剔除款項」&   
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的「剔除款項」&   

總額 [J]  

（請夾附公積金結算書／強積金結算書／約滿酬金計算表或補助／津貼學校公積金結算書／已填妥
的補助學校公積金提款申請書的副本一份） 

 
K. 可用作「對沖」遣散費／長期服務金轉制前及轉制後部分的權益：  

 $ 
僱主強積金自願性供款累算權益  
補助／津貼學校公積金計劃#下的利益餘額*  
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下的利益餘額*  
沒有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僱主供款既有利益  
按服務年資支付的酬金  

總額 [K]  

L. 經「對沖」後的遣散費／長期服務金轉制前部分的金額 
[（I1 – J – K）或 0 （如（I1 – J – K）< 0）]: $                                                        

M. 經「對沖」後的遣散費／長期服務金轉制後部分的金額 
[（I2 – 「K 的餘額」）或 0 （如 I2 – 「K 的餘額」< 0）， 而「K 的餘額」= K – 用作計算於 
L「對沖」的 K 金額]: $                                                                           

 
本人證實上述資料正確無誤，並已向上述員工支付遣散費／長期服務金。本人亦保證會向政府歸還對

有關員工多付的任何遣散費／長期服務金的款額。 
 

校監簽署：                                                                
校監姓名：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日 期：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上 √ 號。 

+
 

請刪去不適用者。 
% 如僱員的僱傭合約是以代通知金的方式終止，「有關日期」則指有關工資計至該日為止的日期。至於其他情況，請參閱《僱傭條例》（第 

57 章）第 2 條對「有關日期」的定義。 
@

  
若僱員因健康理由而辭職，須提交由註冊醫生或註冊中醫按照勞工處處長指明的格式發出的特定證明書，證明該僱員永久不適宜擔任現
時的工作。  

^ 僱員可選擇以最後12個月的平均工資計算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  
▲ 未足1年的服務年期則按比例計算。一般而言， 服務年資的計算方法為：首先計算自受僱開始日起的完整服務年數，然後加上未足一年

的部分，即從最後一個完整服務年度結束至計算期結束的剩餘天數，並按適用情況除以 365 或 366 天。 
& 「剔除款項」 = 最終每月平均有關入息（以《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85 章）附表3 所規定的每月最高有關入息水平為限）x 5% 

x 12 x 於補助/津貼學校公積金 / 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內的服務年資。 
* 利益餘額 = 補助/津貼學校公積金計劃 / 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內僱主供項的既有利益 – 「剔除款項」。 
# 根據《補助/津貼學校公積金規則》第 13 條，一般情況下，如供款人的供款無間年資超過 5年、6年、7年、8年、9年 及 10 年，供款人

可獲政府/直資學校贈款及相關股息的百分率分别為50%、 60%、 70%、 80%、90%及100%。如供款人的供款無間年資少於 5 年，則不
可獲得任何政府/直資學校贈款及相關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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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乙 

 

致：  教育局財政分部公積金組（適用於以薪金津貼支付全部或部分薪酬的員工） 
  教育局財政分部經常津貼組（適用於非以薪金津貼支付薪酬的員工） 

  

 
如學校申請發還以行政津貼／修訂的行政津貼支薪的員工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金，請參閱《發放遣散費及
長期服務金的指引》第5段及回答以下問題： 

 現時，學校的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營辦開支整筆津貼下一般範疇是否有足
夠餘款應付此申請個案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金？ 

 是  否 

如上述答案屬「否」，學校方可在適用的情況下申請發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金。 
 

申請發還遣散費／長期服務金的標準表格 
適用於在轉制日（2025年5月1日）或之後受僱的個案 

 
領取遣散費／長期服務金+員工姓名：                                   先生／女士+ 

員工檔號（適用於以薪金津貼支付薪酬的員工）：                               
職級：                                                                                      
學校編號：                       學校名稱：                                                 
學校獲全面資助日期（日/月/年）:                                                                     
 
根據《僱傭條例》，本人證實本校上述員工符合領取遣散費／長期服務金+的資格，金額計算如下： 
 
A. 出生日期（日／月／年）：                                                                              

（如需更多行列，請另行附上額外續頁） 

 
C. 終止僱傭的有關日期%（日/月/年）：                                                      

 
D. 終止僱傭的原因：  

遣散費： 
 因裁員而遭解僱  
 有固定期限的僱傭合約，合約期屆滿後，因裁員而不獲續約   
 遭停工 
 

長期服務金：  
 非因犯嚴重過失而遭即時解僱；或非因裁員而遭解僱；或按相關《資助則例》的規定於60歲

退休   
 有固定期限的僱傭合約，在合約期屆滿後不獲續約 
 在職期間死亡 
 因健康理由而辭職@ 
 65歲或以上而辭職 
 

E. 用以計算遣散費／長期服務金金額的服務年資： 
 年 和  日 

 
F. 緊接終止僱傭前最後一個月的月薪^：$                                                              

B. 受聘日期（日／月／年）： 津貼類別： 
(I) 由 __________________ 至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 由 __________________ 至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I) 由 __________________ 至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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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遣散費／長期服務金的計算： 

 $ 
遣散費／長期服務金 (上限為$390,000)  
(F（上限為$22,500）x 2/3 x E▲) 或 $390,000（取其小者） 

 

 H. 可用作「對沖」遣散費／長期服務金的權益：  
 $ 
僱主強積金自願性供款累算權益  
補助／津貼學校公積金計劃#下的利益餘額*  
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下的利益餘額*  
非沒有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僱主供款的既有利益  
按服務年資支付的酬金  

總額 [H]  
 （請夾附公積金結算書／強積金結算書／約滿酬金計算表或補助／津貼學校公積金結算書／已填妥

的補助學校公積金提款申請書的副本一份） 

 
I. 經「對沖」後的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的金額 [G – H 或 0 （如 G – H < 0）] : 

$                                                                                        
 
 
本人證實上述資料正確無誤，並已向上述員工支付遣散費／長期服務金。本人亦保證會向政府歸還對

有關員工多付的任何遣散費／長期服務的款額。 

 
 

校監簽署：                                                                 
校監姓名：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日 期：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上 √ 號 

+
 

請刪去不適用者 
% 如僱員的僱傭合約是以代通知金的方式終止，「有關日期」則指有關工資計至該日為止的日期。至於其他情況，請參閱《僱傭條例》（第 

57 章）第 2 條對「有關日期」的定義。 
@

 
若僱員因健康理由而辭職，須提交由註冊醫生或註冊中醫按照勞工處處長指明的格式發出的特定證明書，證明該僱員永久不適宜擔任現
時的工作。  

^ 僱員可選擇以最後12個月的平均工資計算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  
▲ 未足1年的服務年期則按比例計算。一般而言， 服務年資的計算方法為：首先計算自受僱開始日起的完整服務年數，然後加上未足一年

的部分，即從最後一個完整服務年度結束至計算期結束的剩餘天數，並按適用情況除以 365 或 366 天。   
* 利益餘額 = 補助/津貼學校公積金計劃 / 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內僱主供項的既有利益 – 「剔除款項」。&. 
& 「剔除款項」 = 最終每月平均有關入息（以《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85 章）附表3 所規定的每月最高有關入息水平為限）x 5% 

x 12 x 於補助/津貼學校公積金 / 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內的服務年資。 
# 根據《補助/津貼學校公積金規則》第 13 條，一般情況下，如供款人的供款無間年資超過 5年、6年、7年、8年、9年 及 10 年，供款人

可獲政府/直資學校贈款及相關股息的百分率分别為50%、 60%、 70%、 80%、90%及100%。如供款人的供款無間年資少於 5 年，則不
可獲得任何政府/直資學校贈款及相關股息。 


